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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职业教育院校身为我国社会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需要结合当前社会岗位对人才的要求，

有针对性的对自身进行改革，在此过程中，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问题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合作模式的有效性备受争议，究其根本

原因在与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有关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不够充分，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研究了当前我国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希望能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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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岗位对人才的要求也在随之提高，除

了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之外，不少岗位都较为重视人才的从业经验等综

合素质。职业教育身为社会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外，如何提高自身教

育质量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校企合作身为教学活

动中提高学生工作经验的主要手段，对于提高学生理论知识应用能力，

使学生满足社会岗位需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结合当前我国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的开展情况来看，有关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还存

在多种问题，只有将此类问题有效解决，最终才能够促使我国职业教育

工作顺利开展。 

1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 

在我国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早在 2005 年我国便提出了大力推行校企合作

模式的理论，要求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将教学活动与企业相结

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对自身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在当前我国

经济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岗位愈发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各职

业教育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也愈发重视校企合作模式的构建。但是由于我

国校企合作模式的发展历程较短，部分院校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

不能有效落实校企合作理念，并且不少职业教育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不

够完善，缺乏过程监控体系，实践教学的随意性过大，不利于职业教育

高效率开展。 

2 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对策 

通常情况下，职业教育院校在开展校企合作模式时，因为企业与院

校之间存在个体差异，企业往往是校企合作中的甲方，企业在合作过程

中国受到的约束较少，不符合职业教育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模式的初衷，

这种低效的校企合作模式不利于职业教育院校长久发展。基于此，职业

教育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

系，弥补职业教育院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的不足，提高我国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的有效性。笔者结合自身多年从业经验，从以下方面详细论述

了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对策。 

2.1 捋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院校校企合作时的法律制度体系短板 

虽然早在 2005 年我国便已经提出了校企合作理念，但是结合校企合

作模式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时间较短，没有任何权威性的发典规范对

校企合作模式进行规范，导致我国职业教育在开会在开展过程中不能受

到有效指导，难以推动我国校企合作模式有序开展。此外，我国不少职

业教育院校在开展过程中还面连着职责不清、实践主体不明确等问题，

对此，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专家、社会学者以及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

要对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行为不断细化，有效清理不适合职业教育

发展的法律条文，保障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主体地位的法律尊严，

确保职业教育院校能够与企业有效合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 

2.2 不断规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法律行为 

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只有将双方主体的法律行为不断规

范，最终才能够明确学校与企业各自的责任与义务。此外，除了要明确

企业与院校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外，还需要厘清学生与学校、企业之间的

法律关系，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在此过程中，明确学校与企业

之间的责任是为了揭示校企合作时的本质关系，学生在开展相关实践活

动时，与企业并不是一般的劳动关系，与劳动者在企业工作取得相应报

酬不同的是，学生在企业事件过程中将学校传授的理论知识有效应用于

企业工作中，进而提高自身岗位能力，学生在参与校企合作实践活动时，

与企业之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基于此，学生的财产权与

人生权都需要得到充分的保障。此外，还需要明确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委

托关系，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时间活动是职业院校开展教育活动时的一部

分，因此企业拥有部分教育管理权力，学生与企业之间存在教育管理关

系。只有对三方主体的行为责任进行明确，才能确保学生实践活动顺利

开展，最终为校企合作模式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结语：综上所述，根据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情况来看，我

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在法律制度体系上存在诸多缺陷，因此阻碍了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导致职业教育院校在发展过程中进行校

企合作时难以提高合作有效性，由此可见，构架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

的重要性，明确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规范实践主体的法律行为，为提

高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有效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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